A

-I’,

7N

e S

A

i Rk

RS S
L SRE
S
# kP
e

£ < P giv—_gav

&P P

4

[

SN N
FELI=FF

VAS

’;J;?ﬁ» = rﬂ E R l'+ V'J

W3 %19266% ~
112 B ¢ %

’%’fu A

AT

112# &
% 219075%

b 3 /24: ]‘;}Dzlji ;L'IJ /.L
113# B33 % 835
THREFFREE

et

-~

__ ’ Mh)fé
F % 308750
112# & o F

THAzH (1128 &
112# & 5 3 % 3418

% 21908%5L) > *fr

B T
1) BRI & 3EB M B
’i”?//,%ﬁ)\‘fgk_& }%_@L/—J

FAREE T RIRET

3

7



i

s 3%
&= A
=R
\ St
=

‘—4;$,
9
N
P
2
She
p R
T
5
=,
%‘«&-
oy ‘@Y
9\

"
-
kbe A

(w

o
Ao

T e

-~
I
pas)
[

e
\eg
W
\ﬁ"
N
&
Y
&
N
3 | N‘ \4 U
QT T S C

u
s
=3 W
O e

i}
-@\
\\

..
My
\"-V

B e 103#‘12 258% ’47%5?_%%%7*3%%”‘9&11

N
w =
‘\H—
*}’%
oy
aﬁ
&
)
F
A
.
-
)
1@&
_r
pagd
=
85
3
|
i~
e
By

2 ’?iiﬁ ’ ]‘9‘1—%- ,-T—; Fﬁ;‘r‘zsi7

v

SHEFEFERFE B2 A o ISE IRk

By
)
v TR
A3
»
Jr
>¢L
e
a_.
=2
1))
=

-~
IR
-
=4

(w,

U
b

Mo |ml

|
—
i\
s

N N A

e
B
o=

>~

it

e

N

)

[anf

a~

ERN

)

>~

n

N

>~

2

)

\m

d~

£

-

n

&~

-

MW

N

247 = o
o BR(P )RR
A AR R s HAepM R o o
L’T,ﬂgbpgﬁé};?’{/\ﬁgfgl;%
e~ Rk 3op ow sk | 2 &
ﬁg%g.?ﬁ;]'??gxld‘,‘pik‘:iﬁ%
B A2 FEaM BRmtdegs

m

—\
2]

|

\g
&~

mwjt:,";‘;]t S "Ij
=1

= d B
IRy
B0
Py
i o]

‘ I
~ !
N
I

"

&
She
—D
&
7\
.|
=r
N

:@%}.‘:

kb

>~

kb

NI
TG:E
é‘s S
G 3
(@]
s

gh
2
s
\m

™~
g

\

&

‘1\4
WE ol
T
IF

m.‘-
= o ﬂ\/‘ﬁmj*%%;

b 'R
£ %

()

-

S
@ w

4 N
=

4~

(1IN

Rl BN
She
S 4
AN

-

W

|
ke
il
i
bl
Pyt

(w.

.

qﬁ:
£

A °""}‘§i/r.4€~]’€i—%-,1— sk p oo ;—@,
I, AR LA ET R i
fEFTOIRE F10E - F1LE iﬁi%‘iﬁ*i ¢
PR OFR T FERE PRI E N F 2
% ’%?1084’18’9 1p #B-FRLmz ML LE- g,,%i
PRBEAEAATHEE I RIFEYERN B s
E%’*qé"’cﬂ“réimaﬂ#’ ATH PR A F10E - F11EZ 2%
A > B R o s p 10882 1p 21117127 24p ~ 11121

#
S
5
I

\_



2" 53%3’55 TR E(FTOAE s BEE S R - 847
Frr rf"E%iOOOOOOOOOOO%*JE SEAFERZ AN R
Q% ERApHIFeEEY Bdk |~ TREFRES
11EZE p o= ‘E”’T“’H%?*Elﬁvm e TR A
PR LSRN B 2 3 e B A ’/»\‘f'aJ*v?108
82 1p ~111#127 25p #EFT7HH HE > K272 L
FHEAE2ZATH D RE (Tt A B ~PHEZ €32 I ,—:Wj);w\
KPENIFR KT 532 % 4 0 EsumIszep 10878
PP A E P A AFT R AP S 2 f I Mgk
& a ;4@3’%%%& EXEE2 AR EIE T g;v«p%h
i A7 E 2 108#8% 2 112#8% 22 TA7- 3 X € &k A nF R
6?”3{@ ~ 108 2 111#- 2 T & rif e 8T 4 4o 55
¥ 3}“%’3%%\43 LG Rk FERE S > SRR R
PR P R AT AR R R bR S IR 2R *
#g%@2m§7&Puﬁﬂ@%s&%J)a)44Ef%w%%ﬁgig
ESRCRE TR IR e A LR - - L N - S ) e
W@ﬁm%lﬁﬂi?NW%W‘ﬁmTﬂﬁwﬁﬂﬁﬁi
zF%‘:EéIﬁ!lﬁgé%‘:%f;w ;? BRREHITEE L o F 2R
B - A 0 AR E BAZF EAR REEL A
‘ Ao SERRSZE S R R S RPN RS
AP T b ez B3 R A F AR ET -

v

N

B
IR e d 2 Ak N 11EL 9p HEEEP R
tE = 3 BB ﬂ\ﬁiﬁk%?
SERP E P S USSR T AT
\%”fE" > gy Rl A W g 111£57 9p 51
12 @255%:45@“4%(‘*‘)4@%‘
#’ﬁifl‘E g —ﬁf’% 72 5.000000000005& = &
2 AT %'ﬁéig‘% kA poro g erdmt A é
VRE P - ERA PRt



Ji

o

20 TEE L SRWEPERS DA EE A FriE S
R A I11ESY 9p S 111&127 25p % % 2 AT
FRE O RRAEFHFAELIADRE FreEA R %
ﬁ-gﬁi 4 ~“P‘#-732" KPFNA TS L F A

eniiazep 111 #57 9pAe i ® P A ~ 8 F R FP RS
z% FEAIE s REP R ) R A ET R ENEEZ AP
R FERar ) T2 111#DY 2112887 2 T AT
R RERE PR RGL ) S 11 EL T EgEeTiE e
ThiIcSGE | R eHldg X2 EP R BRRS R
*”Fﬁﬂ'lﬁiéﬂgﬂ? PR S R AT RALEP R B R 2 AR0E R
}‘éi;‘;;i’gtf% o XIFE6289,677T~ (Aot & i) 0 AT
R REHNA MRS 2 F Y ?c\ﬁ@i

.—\\

B EL'H_f’
FEEBRALAAOTBAAEBELHTAE S REF R
BE W AAR o
= d
piéﬁQJﬁK»:

RRETETF %W%L%mﬁﬁmwﬁ~m¥ﬁ~@%m‘
,3‘—,}19 Bl bz Aard bk 2N E G it BRBRE AL

412 HEFFEAN ARG EY ’ﬂ#\i—i et (IR¥ %1
wﬁ)’ﬁﬂﬁﬁa%w%ﬂ“éﬁaﬁ%ﬁ%ﬁmﬂ%
(% ?‘;3‘301—331 F) o A FE e bt v S 2 5
o T EIEFPFERR > TN FLERE LG 0 A
%7 E«;Mtﬁ ek A A2 S RN E G MR R B
%’@% it ¥ 15915 2. 5 % f 391 &
P ERIL 0 ARA A PEF —
ﬁwihﬁﬁc BEERDLRRE > TER
5K LA

%:ﬁ%\%ﬁ;"ll’\}“]“"wi%jg % FF o KA (]‘m%%:l()ﬁ 32
5-326F ) > F 3 it -Lr*rx‘@_if o At 4L op
EFAE A AREREME O RBAL TS iﬂiﬁw"‘i’/ﬁ&

x\“\

£mA



A Fv‘J fﬁ /é': ;/‘HE %J- )

g

(- )Jf%' Jz?‘iv214u+u C@ ey 4

>~

RS

ETINS

N

"ﬂ): —\\\

5

o Jm o p1 o

ERE

S
=

1%

N

i

\

W T T

o= 3
= S TR

IR
'~
X
X

"R

(a1

%
b
A2t
1~

i

=R X N
® ey N

N

~
\rg
>

g g

—i=
¥

o

E:
ETIRS jml_h} 39‘,*\\'1

O g
SR

e
e N T R A

N
a
™~

=

d‘@-\u

hotit 2 Sl I 247 2

?%?ﬁ%w~%m£
LPEA R e RE o
%ﬁﬁgﬁﬁéﬁy
» R A4 ;}E;é‘z 32
?ﬂiiﬁﬁ’ééﬁ‘

i
b2

I
- e

A3

v IR 12

2

p; ‘-1- &
B i ;f; 2 t\%‘mﬁ NMoE R R we
NG = | ‘\ 4?- S - -
T
&

4d mf

L

=
&
44)

o

k>

12 ’

\

s
&
?‘\ N
4
IR
>
T
_"

N

3
A
A
.4)

i
poad
iy

3 ‘—t Eomi g e B =1

g 3
\
W
N

N A=
2 =
2, =

(= )F i35 % i 6] $5IF %
B4 B2 A 2 s TR

=z
5

7
’fﬁﬁaaﬁ&%%%,gig

#2990 HA-Koa SR) o VRFAINE
%ﬂﬂ%af%%ﬁkf%g%%m%%,
3 B%kzg»L q"?vbﬁ
7 /E,E,J*,,,np
B, 4R £ R

1)

._]

P

_.’j’_

"lv.mﬁv 34

~

1
&)

%

iz

>

We

' ’ran;\xE],_
'%?i BB 5 A i
(%) kR %2~

!

»

m

T~

wowh W

R

<

-

v

FER

M ! -\
\‘ m :ﬂ—_'h )&’\'

IR
7 :g -

=

d?“‘
my
bl
<
&N
44)

[
W
il

gy
d?g N

=
ETé-r gy

SRR SINES A T

>~
N

-

> ETIRS t_‘—;s —IJR_

Q-
gl
[P
-~
M=

=

S oTmE g Yl ;\4@
\m
~

)*.‘_’ﬂ/'\m“\“'
st
=

P43

N

T

=

\\\
i

A

T

g
i@
¥ ofrzo A



oo p s BB 8 o« B BRL TP B
\%gj ’l;#ﬂlﬁ}slqﬁzg»lyﬁkfiﬁaw IJ? .:ﬁl:ﬁ—;,
Rl F o Bark LG LT AR KL TR Fa
berhTA 2 48 g o e BP0 B NIRIEL G BT

948 B o P F F3M95L~BER S F
%%)o*m%%%%@%§%1$Aﬁ
BAAE G| % 60 % 138 ~ % 278 & W[ T
e B (R ) g?'ﬁﬁ‘w *AFBIEIL T4A 5 D
BRI R R i)~ TR OB T e b o g
B (P ) RERAEFAE T 2 FREATLNEE o 2 F
PR FEARE LR BAME T 0 RE HIIET
Az FTEAVRBEOKARBEXLITRENLE '
oy o BEHRZE A BERRATOY 2 a2 R ER
}eo PR HELE D ARG RE AT, 0t
PO RBRFST LR o BRBA LG X R S

43565524 &,
éiﬁﬁyﬁ

N

4 i
B 5 (Bt
EX En
2

-

:
A
=

S

Fop A RN )RERR o AT H B4R 2R E 0
AR IBE L P AP IR A gd Fg;ﬁ %‘*)%@j';,ﬁr?

%)°
(Z)aMipze s e pkp s ;‘%pqﬂéﬂ_é}g_ﬁji‘%i?__ R,
2P AR RISELITADREFI0E S FIIERE 0 B
#1005 52 8 LR £ A0S S f s BARS i
LN RE I P E S A SR BN S T Nk S L
BEFRIETIDWP PR FOERT w773 R ¢
PRI AR P BB HBIEE Y gty

|
o
'+
d
=
s

w®
bl
mi



2 F1PERE B A RGREE
42 By (g i2R04E & -
D R R A Al R AR Gl e F
B2 F& 0 PIASFDS G i TP § 2 A B

f
4R M o A RGN A ] T 25 B

N

fﬁﬁ"? HAFUB AR 2 P AT R R R R
RIFTH B R E A2 F Lt 30s O F pr@ades 3

¥8) AR ERI BT 0 ]
g mATH B REYAFPERP FEP L

TP RRERIEL RIS AT S R R (7

FaR¥ L)  BELF A2 ZAREEY IR PEE
AT S RIS TS S0 NP

(2 )RFELLNH L HEHEr 220 HEpFE -~ Kb 0 F

5 ,

PAERREFEMG PR EA LR Ao 2o
ﬁj}—‘:Zc j\ﬁ;{f}lj_’\_‘ik:‘ﬂz ’ ];(ﬂku_,. ;;d[‘t ’-ﬁiﬁ- y ;1]24: M—.31’,,$‘“ IJ?E ~
PRI A YR MY ARARTE Ak

2 N R R A LA > 1 '—v‘i#ﬁt%l‘ﬁ‘«r"ﬂl/’v\ IS ot

AEEF- - (MFEZEFT- ~Z S RRPLIEF -
FPREAEF ) TP RPBERT T RHNULD
Jo oo A AR E %’fiffii S AT A ,#ﬁt’*q&%ﬂgffiﬂi?’*
RSN S "a%ﬂgﬂé“fj&i BT EPRPFHERIENSD
0% 107 5 24 0% BRARAS € 27 B B~ 202 5 21408 2 #
AP {g;\%?éé‘gﬂto

(T A AL BA" B el 3709 3K § Lyt T~ DpTE
R RRR T R B R

(GO)OXHEFEENRFFERE AR BT ERE % &
Eob i mrgRi i k- RALE DB 0 AP
FAEL s ¥ FAs R > 23 o ARG EBER

ZEGwE s - TR TR RS £ R



2.

ER R 2 & EEdp - 975 1% Bgs
B g iﬁ’ﬁﬁé#ﬂ x% \z&ﬁ’—i EI A A
‘E*LP%’*% AR - BEdp o A
R3 02 $ BT {5 ﬁ*bwi &
1ﬁ %ﬁJ%MWﬁM\a%ﬁﬁk Rk RO ol
? ﬁ%’;a%@~%du¢épm@mﬁﬂ%%w?§%%

»
1S

—
[
N

4

a~‘3‘”
|—A

o
(‘- -\—S)Q\ % g\“"

M#ﬁﬁ“ﬁﬁ”§1?; % % o

(Z)F#E(P RERRAF A xi’ﬂ%—?r SR EAEOFIAA > 2R A
ﬂﬁ%ﬁ%@“’%”%?f%?*i$£ﬁgaiﬁﬁy
Fﬁgé,x+mjaw6ﬁ;“1§*‘¢;7§ v 0 B M r;?\aggé\?,y
B H R N EE R EITS AT Y (AR L B ETiRdy

ﬂi’¢”4‘“%i “ﬁwﬂfw%ﬁw#mmaﬁg“l
0E ~ $11EF“ 7 REARADEI L HA sk £

%%N%J—-Fs%ﬁﬂﬁﬁﬁtpiﬁﬁﬁigf’Ehééiﬁéﬁ
AL HN R - 3 2R ES UEARTR R RIA AR
ré’%@;ﬁvmkﬁmx—ﬁé’@ﬁéﬁﬁﬁﬁﬁﬁ
A2 ELAHE ABALERZ PN T BT 2 EEEL
Bz B % %’ziﬂsj*ri“nxz+g354\:'1%Jwroﬂ£zr—?—.
P E AR - R FLELY ARRTRLE -

*ﬁ’%ﬂzu Rt 2 & Rpik > A kSR E P
% (ﬁxrs/zrmlllﬁ&&:ri3%?2053%%&'4;#:‘&5%ﬁﬁé)

WA AA SR B 2 B EERA R 2 R 20 f T
1?%ifﬁ’£$%%* R EACNLIL W N SRR P 2

REFFR 2250 EIFRTRL P a0 RIRHLBRLL

RS ER R E BANE - paa SRR F o B
wa‘%wuﬂ@ s AL AA R ER B i R F o B2k
- FARFEEREY R L LS RSRE P  RAE %00
FEWERERT 0 RN LM E S e R ENHOEF1IEF2
Aze o dk R AU BRAE L 2 4% g FP A B o

$N\R



(A~

2’0

FUpZE s S R3S ERTH 1 3k e #1105 ~ %11
Féﬁﬁﬁﬁﬁﬁp\ RS A B 2 t&g EB A B (T

Lwmlo R R RS /v\fzn‘n P e AR RER S RP R

%mgﬁ%L%%ﬁ%gﬁmﬁ~£uaﬁﬁwﬁﬁ’9%
2 AU BAR L 2 B EIFBM P T PR LY R

DO
u

it

96F ) > d AL FUILEL PR 20 % 1F 2798 401
?i’?%%%% *ﬁ%‘%%vﬁ—#ﬁﬁ’li;}%(g 9266% - %8

7 ¥ ik

- PR, T2 Fé\;#]pf.7/

A
Jewefs % - 7 ik (& #‘ 5 OTiE 77 #

% ‘z

IVESPEI I N Sl I AR o

- M
o Ol
©
\_\"'g\

5
(H}

S A

a

s

N
DN
|

&
5%-
k-
I3
4
&_)\
|k

) BET R DAL AP BRE B

iz %31k 5198 e g
SRR LR R ket
RoEm 2 A8 n e Ap ﬂ?%ﬂi&(fﬁﬁuﬁ P E RS

N
&y
J?Q‘

\\
g
&
q

21

[ZF3lEF1Eed 2 R gl 7> FiRiEd

£

N
N

/Q.

()]

=3

=\

S
?‘E

© A
4

e

Wy

I -

Pl = dul =
& ‘,\
rl:\-‘- X

*‘aj: e
&
).
e
\ I

W

s 51
F7R2_ R
TP 14

BT = VR R
‘\H— Einl i A -
=

NN o
'_3"3

ﬁw&i s 22 orfe % B g 3F B P B 202 T G
|- 3 6 y

AR



B E R0 O ¥ 86 ¥ 20 W B U 4 7
60 2 TBATTR M S F W RATIZEC? © B 2 ¥ BRI
EiBpp 2 A > HRFHET - > PRESALER > &
(R ER SR TN P VRS T IS L SR
BArF g EMP R Y K2 0 BB EL TSR
TR D BT B AP AL 0 R Tk KA
AEPA TR A E o PR R H R R 7 B S
S SV ARG P g o AT R E

8.
I
:
&

3
\y

e U

N

Ewii:%4wwyﬁﬂﬁﬁ%i@$?W%fiéy
HOIE2 R EFIE R H 2 o B e Bk A2
BOOREY IR - *%$4Wmﬁﬁ %ﬁ%@{%%%
FERRRAREEE L3RR LR F AR H 75 H

B E o S g ARY aﬁfmwﬁwﬁéﬁi%ﬂﬁév
PRGRPE O BRI RE R R h R IRR
T X B AT ABRPNE AL XG0 2
FEch o apa e r g % AT SR A R B R JRAE
Futie g 0 f PEE SRR AcR § £ R R 0 § 3 557 5
R ] gtk B3 (IR% $326-330F ) - EFA
WA MIGRETITAD RADET > 2LEER > RE L RRKE

e

PRAZE PRIS e e ~ B4l m v (B ey * o o b 'r%éﬁ,ﬂt
Lo PRk EYRE 23 P FRERIF R
i%]aﬁ%@i’fﬁ“' LA o A I T
H2EF®RS > TAALET 0 & ﬁﬂfﬁfﬁﬁ’i%EF
& & zaléf\— A2 e ﬁ)ﬂ s A Rk > £ ik
TiE % D9 R FAL S B ARAS AT T BRI § F
M#vrh’h%umaﬁﬁ L) iR SRR 2 o

()i~ gk ~ FPEINAe
?%mﬂiﬁfﬁyﬁﬁﬁgﬁ%M%%LEiﬂé“H
UG RS BEARMLREFF AT R TR Y

B E ] F8E W2 BT T F 3R
17 e 2B 2008 > 2 BE R L HPRAATEIY o

M\
f"\
b
)
S
3
(]

C



i

‘_‘_‘\

HIEBAIMSRER ST BRIHB TP L F o 75
FHE? % ARFTEEE RN GIRIEp e AMEp e
7o) BRERFENITITAALEBRERE I > T e d LM
PR 2N R R 0 AR H X33 2R B IRRE EIE
X R A ﬁ%%%%@i#@ﬁﬁ@ﬁéﬁ~$?~
AT s REERIGRA R e r > 4 FREGLER
KL HEHEF (Fe® %326-32TF ) 42 REp Bf

ANPFHUS AN A N ARG ABUS R AR %T} » ]
R FE T F R THELFEHEEF (% 5327

) AL FPRER: AT S RBmse 55T %

:

_7‘
FHEWE S e I e ,.T_FF *\%T
32TF ) ~ At d g wut» A8 5 A% )70tk s B

T~

e RR BRI AR S 2 B A e R IR H s o N A
BB E L PR R 1R e AR
Bodgid LA DREE 0 g g ﬁ%k%ﬁ
RE ﬁa%r%w’ﬂ%ﬁ@%’{ﬁﬁr%yﬁ#
X5l de— A 2 R FE 2 E s 4 fi"‘fj‘

- B w
G

ES

i
Lt
A F kAR % D9IER T ,T}u%ﬁlrl‘ﬁ—%-ﬂ'-ll:k ; BmOGEE R
PR & 25 e I B g FB A 2 0 (7 0 8 R
FAER A T RE IR AEZ o
7%
TEMMAMIcEL ZATH D RE ARG LGy 24
PRI SRS MphE 2L THRER R PR
gﬁyﬁi*i’ﬁﬁﬁﬁ’ﬁ%éié’uAgyﬁﬁx
FEARATEYF FCRPS M A £ R 2408 > (£ 4 3F

-nt\\«
S

F3
B3NS AL R AL R ARET AT A
s %&ﬂgffﬂ"t’]ﬁ/rég7 M am 52 AZje
73 R ER B4R P IER KR T A IS
2] > BoEE e B or iR o JUEEAR S 4 A T A PR AT B R 2 TR
2R S FAEEARR RN ZEH Rz B P T RE -

T o £ SR el % SR 2 2] 0 B LA AN 8 N

o

_‘{- R
’g\x’( ;" _‘_‘
\-‘_

1IN
@%x

b
+
|
m



e 7] 0 Ak R F s B E G F1THE ~ 22 $3TIE %25 2
ST SRIVARE S v S RN A % £
HoE f)j‘%&ﬁt%w ;ﬁ]fmﬁ:f@: SRR o

VR SR
MEALBEAE G PR LRI L 07 LR
RPN R AT .o AU Gl N &M;#;/*zlwa%g;,a
TP REFGE AL IS .%;?““@oai“wa B 118
LB R B p 4 FREE Furﬁt’*zu Fl- A g
R o Bt 0 F AR 2 Pk g o f SerER
FalE2 )y n—\ﬂ\l‘%éﬁj\ﬁswl—éiﬂ' » LT (T é\ﬁ
FTooFRIEFAERIEF 1 A B a2 44 524 8 J
W REFArd = 9757 o §F AR AL 44 A& P %2 e
PR RAZPBENLD AR EPRY R PG T -
TAER f 2B > F A2 5 T4E 527 S AR T S
FAACRRF T I PE P w 2B Hdod v 972 &

FF 0 MUETp AT R A4 A e R PR 3"5‘”?_"‘

& o @EAE R THEL1S 1 B AR R bt 822

i as

.

-

AEEALL SN AP B 2N B T iF 2 MBS Ao
itk o> FAAZ4A 2 PR ER diEY > pEFRL L HE
Bez e e Rk $38ELIF AR LT 2R -
(Z)2dlirdz o RE M2 ERTHEAKIE ARG @
CRETEARNE S TR I ok
Vet ih¥r o BRI EFEEF29EF I E > Hidri 2 o
ARERET IBARADF o WRT B SR B> IR

(7B A% o
¥ ¥ EY £ 114 = 3 ! 18 2
MEF AR FHEZE P 5EAR
E F O Eim



2 F FER
P rAEPERMEE o
4o A RN 2R *1’{ ~
FE R AT E R +3F
PREERE20p pAFHREZS F
Bt~ ) T pagas b gk

215200 o AR D RS Kk b
2 Ak K dcit b FIR —-ﬁ T2

d
d o

uy
%\

=
AR (PR RE E F A LA
3
4

o

v i EN E3| 11 # 3 3 18 p
Fef RER
A (BRR TR R
S N Y il ALy AT & 97
2 Yo B (B (A

i

1 |&kp [108#8%1p 208 724~ 1.108& R4 208 ~ (b * X475 2168724~ -
2112#87* 31 <)o
p(F10E ~ 2.109&F 34 4873 ~ (12 * X48
%115E) A28 45227 (108# 2. & % %

R £)=5094,522 o

3. 1104 254 489 ~ (121 » X%
A)5FBTIMA (1094 2 & % %

§ % £)=5398, T34~ ¢

4 111254 489 ~ (121 * X4F
A)455 87347 (1094 2 & % %

§E% £)=53%8, T34~ ¢

5. 1124 254 1 324 ~ (81 7 X4F

)45 87347 (1104# 2 & 4 %

SRY £)=3748, T34~ o

6. &2 1 20 ~+5094, 522 453

§8, 73445358, T34~ +37H8,
7345 =2165 724~ o

2 (AP (111#£579p (6289,677~ |l.111&3%4 ©2689,677~(2596 (625 9,677~
I112#87 29 TT~+61 " X4q ~) -
po(%10& - 2.112& 304 1 328 ~ (81 * X448
F115) ~)H4g ~(108% 2. & % 5 & |

¥ £)=36F ~ o
3. £3+:2689,677~436F ~ =62
89,677~

’J-

% A2 Pt

i
=+
I
m



N S AR T

s (TP PR E F9T11ERE )
®112/09/021 2 : s 3418% % 3-5F
@112/09/1134 8 - 30875 = %93-101F
@112/09/11 1= : 30875 w % 141-143F
@112/12/13 ¥ 3 : %19266% = % 80-82F
®112/12/22 20 : 1%19266% = % 96-97F
®113/04/26 A& % : % $101-113F
@D113/08/20 A& % : % % 201-203F

~ R (Fﬁ‘imzﬁ’ FFEs)
M112/09/021 2 : # 3418% % 3-5F
@112/09/112 3 - © 30875 = %145-154F
@112/09/11 1=t : # 30875 = %197-199F
@112/12/13 83 : %19266% = % 80-82F
®113/04/26 A p 5 * % % 101-113F
®113/08/20 A& % : % % 201-203F

Z s pskm (Muszz 2 4)

z

(__

®112/09/113 8 : © 30874 = %1-11F

@112/09/11 1% 2 : @ 3087% = % 89-92F
@112/12/13 1z ¢ %19266% = % 80-82F
D113/04/26 ~ e % : 1a¥ %101-113F
@113/08/20%1"*1%% Dt %201-203F

cHEP R (IRFE 2L %)

@112/09/01;’% 3 9 3087T¥ = $9-14F

@112/09/04 % 2n - # 3087% = % 16-17F
@112/12/13 1z © 192665 = % 80-82F
@113/04/26 % P &% : ¥ % 101-113F
®113/08/20 & F i & : p¥ % 201-203F

~ ;ﬁ_’ﬁ 7 P:%_-g‘l’

KRBT RN
VEA LY (Pipaez &)

$+ma



MD112/09/1132 35 : # 3087% = % 200-213F
@112/09/11 12 : # 3087% = % 250-251 F

(Z)#EAE TR (Mipzez2 8412)

@112/09/113%39 © @ 3087%9# »3758—65?

(Z)FAF oA (BASK2Z173532)

D112/09/1132 38 : @ 3087%; %35-3TF
@112/09/11 120 = # 3087% = ‘9'352—53'{

(e)FAMEB (23 FPmR2Z 9 %)
D112/09/113 35 : # 3087% = %21-25F
@112/09/11 12 : © 3087% = %55-56F.
o
1. (Muusze) BacaTd %2, 710,401~ ~ 80,000~

(113# RraimF %112~ 11350 » 4o F» &3 H A% %35 ~ 41

)

2. (M;2z2) iPhone® #1% ~vivoZ 14 ~ &l A& ~8E A2
AR A= R N L N

(113# B2 %3 % 11555 » oo *ﬂn"lﬁ ¥ 0% 547-48F )

3. (BPm) $-8F3H/lr -HHEF1IER -] B KA
MR E]

(113# BT %1245 a‘r%‘i $rFE At $51F)

4, (pkp) fA]l4 -5 -R8iFTFH -HEFTZFF]E L
25k~ ﬂ“éﬁ%%é?ﬁl% AT & 53 4% ~ iPhonel
4+ 514 ~ iPhonedld + 1%

(113 R %3 $125% » 4o H K H L1 % $55F )

5. (Mt=3%) iPhonel3 pro max=+ #%1% -~ iPhonel4 pro max=+
WX

(113# RIxifxF % 12650 o P F5 H A% %597 )

TREBET IR
L2 Bkm 2 3773 3K e 510~ 11EREB» 23 pbmn
3 BEHOE 34 \ﬂ%'ﬂm‘w ; l;i19266<§— $5-6

%+zRA



10.

11.

12.

13.
14.

AR s FAAMTER Y RS

31-32F

L EP R ATH D RE F10 1IERE R 2 p e
T~

2 EEER Y e B Bé A 0 1919266% - % 6-
31-347%

(108287 1112487 2 A7+ 3 3R § R 2 F 20 LA s
109 2 11222 5 &4 248 5P © 419266% - %8-3

0~38-46F

4

N%é

IR—"’L’)]‘JLIP!— ST Pﬁ

N

AL E19266% - %48-50F

AR EL R ATEARL AR F RERE - EET
FL11519266% - %55~ 57-61F
.ﬂ%@%miﬁéﬁﬁﬁiﬁﬂ%%~¥@ﬁﬁ%‘%%?
1u : 119266% - %62-69F

2HP L HAATERY AR RS F RARE S R ET

ﬂk-, : 1519266% - % T4-T6F

CE - BERFEGAFERII0ETY 8p NE 2 — 377 F %153

WS fp ikt Rk HE S A AT 2 b Pt §19266%
- %T7-102F

CF - B EAERRG I an112#40 280 MR- Y B

F % 112000752850 0 fe iE A 2 75 P potk = K A R a‘% p
oo~ A 4R $19266% - %?103—111*

Bl 2 FAELY FFRI0OT12840 Tp B 5 2 B2

+ 8% 511200004405 0 4 FMK? 2 2 AT
gt 2l p@ kAT i 1 119266% - %2112 116 %
ALREGHFFERLGERBE L STII2E57 3P R 2 %
L+ () F 5112000196650 30 # Fik & MRS 2820 BT & 4%
BEL 4192665 - F117-119F

A ez ATMEAR & % fedp PR 7 0 819266% - % 120-23
2%
FEuETERL L (7 RERY) D 119266% = %1-49F
ML RRP Ry 2 FEFHY A2 2 " ERGFR AR



15.

16.

17.

17-
17-

18.
19.
20.
21.

41 119266% = %351—1—527?”

MEFHPRBIEY Z FESFY £2 0 " F RHEFEF AR
e S x§19266%§._ %352—53 P

TR S B F AP E RS Ay 119266
%= %87-88~97-98F

(AL HEPRE) ZBMALAITAD Ao L4 P &
&P A o Ffcdh #3087 = $4-TF

Lt ppz Ledp Fgpdppey @ w30875 2 %13F
2.2 s 2 Fci A~ fLze 830875 %110-113F
AT 2 2B efedpR e L 30878 = %26-34F
PRI IR S ¢ # 30875 = %65-T0F

A Rskm 2 L LG ARy 1 308785 $38-52F
WA sk S e qp R Y 1 30875 $113-138F

S o S| PE=AT 1P E JTE S

[RE
4+ T
F
IV

N

n
/

vo B BE B % HiE
FIF R H ol E N RS WE AT N6~

£
i &
BRI A AN LT 2 o
—TJ E%\{jz-'—77b}§gyljflfﬁlé&%-j\/\7;}‘ﬂ F A2 PR

BRI 2 7R B R DS g A E e 22

[ S———y
1N

L"}:lfﬁxﬂi ’3/721A-\%\353'3£J o
4

Miris 2 F2%3 > m i@ 422‘&"?“‘%22‘*”T17 ARS- .4
MAEE R ARAE A K AZE T YRS R A 1FHH
;_,r/\-r,g.Jé;;o

#tt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雄




            陳芳萍




            戚光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洪大明律師
被      告  潘明暄




選任辯護人  楊詠誼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66號、112年度他字第3087號、112年度他字第3418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7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治雄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均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肆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柒拾玖萬零肆佰零壹元沒收。
二、陳芳萍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均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緩刑肆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
三、戚光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四、潘明暄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事　實
一、陳治雄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迄今，擔任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陳芳萍為陳治雄之女友，戚光明為陳治雄之友，潘明暄為陳芳萍子鄭宇修之女友。陳治雄明知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下同)24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8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與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市議員之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戚光明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8月1日前取得戚光明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戚光明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均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10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11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戚光明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分別於108年8月1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08年8月1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戚光明為公費助理，將戚光明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08年至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戚光明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戚光明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戚光明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得216萬724元(如附表編號1)，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二、陳治雄明知上揭規定，與陳芳萍、潘明暄亦均明知市議員之
　　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
　　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
　　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潘明暄均明知潘明暄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9日前取得潘明暄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潘明暄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11年5月9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十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十一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潘明暄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於111年5月9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11年5月9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將潘明暄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11年5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潘明暄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潘明暄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潘明暄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得62萬9,677元(如附表編號2)，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市調查站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4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院卷第109頁），復於辯論終結前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院卷第301-331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4人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106、325-326頁），且有附件所示之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所為均足堪認定，應分別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214條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所侵害之法益係社會法益，乃為保障公務員所掌公文書內容真實、正確之公信力而設，故行為人既以虛偽聲明或陳述方法，利用公務員之不知、不察或不明就裏，而據以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足致該文書不真實、不正確，公信力即受影響，其行為乃具可罰性（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因公費助理係由議員自行遴選，無集中上班，議會業務承辦人員本難以查核助理是否為人頭助理，故議員聘用助理僅須提供助理名單予議會，議會承辦人員並無實質之審查。本案被告陳治雄並未實際聘用戚光明、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卻出具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文書送交新竹市議會辦理，表徵陳治雄分別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期間，各以上開不實文書中所載之薪資聘用戚光明、潘明暄，致使無實質審查權限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將此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名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足以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市議員遴用助理補助費用管理之正確性，自已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二)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成立，係以刑法上所規範之詐欺行為為基準，而行為人於犯罪時具有公務員身分，且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因勢乘便而詐取財物者，自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係指公務員為圖取不法之所得，而假借其職務上可利用之機會，以欺罔等不實之方法，獲取不應或不能取得之財物，即足當之。直轄巿或縣（市）議員等公職人員既屬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自應受上開刑罰之規範。又前開規定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以利用者而言，其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固不論矣，即使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亦應包括在內，要不以職務上有最後決定權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95年度台上字第435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揆其立法本旨係因議員所司地方自治立法等業務龐雜，且常涉及專業，乃有補助期使遴用優質助理，協助問政，提高議事品質之必要。惟既係補助性質，爰衡量政府財政負擔，於縣(市)議會議員，以補助其助理4員、每議員月支又以8萬元為上限，超此部分，當由議員自費處理；如實際遴用員額或所支月薪，未達該上限，則僅予覈實補助，非謂一律給予每月8萬元之補助費，任由議員將其間差額挪作他用，甚或納入私囊，此由該條例並非直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月均有8萬元之助理補助費自明。準此，倘議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虛報助理名額或月薪方式，詐領助理補助費，自應構成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73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分別就事實一、二所示之犯行時，陳治雄為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且其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規定，向新竹市議會提報助理人員名冊，憑以給付助理費用，雖非行使地方制度法第35條之議決直轄市法規、預算、提案、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接受人民請願等職權，仍為由其議員身分所衍生之職務（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議員為順利行使其職權而有遴用助理輔助其事務推展之需要，則提報公費助理俾得獲取報酬，自與其職務行為有密切關連性。被告陳治雄實際上於附表編號1至2所示期間既無實際支薪以聘僱戚光明及潘明暄擔任公費助理之事實，則新竹市議會本毋庸支付此部分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詎被告陳治雄卻虛構不實之事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向新竹市議會申報戚光明、潘明暄為其公費助理，使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詐領之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顯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施用詐術之犯行，應構成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四)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
　　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非公務員與公務
　　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刑法第31條第1項、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與被告陳治雄分別共同為本件事實一、二（陳芳萍為事實一、二；戚光明為事實一；潘明暄為事實二）所示之犯行，依上開規定，亦應論以正犯，是被告陳芳萍就事實一、二所為；被告戚光明就事實一所為；被告潘明暄就事實二所為，亦均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五)被告4人係利用不知情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事、出納職員，而為本案犯行，應構成間接正犯。
(六)又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查被告4人於陳治雄於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各屆任期內，所為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公費助理補助款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數行為，均各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擔任議員之同一屆任期內，使承辦之公務員將不實之事項接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並藉此接續詐領助理補助費，係利用同一機會接續而為同一性質之行為，在時間、場所上極為密接而無間斷，持續侵害相同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甚低，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各僅成立一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七)另按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到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有關「不實申報公費助理或其薪酬」應以是否同屆作為是否另行起意之判斷依據。因之，被告4人前揭事實所示犯行，應分別按陳治雄擔任第10屆、第11屆新竹市議會議員期間予以區分犯行之罪數。再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4人為前揭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犯行，具有局部之同一性，且所為無非係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達到詐領款項之目的，則就其主觀意思活動加以觀察，應認其係基於單一目的而為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4人於各屆議員任期所為前開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應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八)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先後4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戚光明、潘明暄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分別先後2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九)刑之減輕：
　1.貪汙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經查，被告4人於偵查中均自白犯行（偵19266卷二第81、96頁），由被告陳治雄主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79萬401元，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7、97頁）在卷可稽，是被告4人均核符上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
　2.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
　　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均不具公務員身分，與具公務員身分之被告陳治雄相較，其可罰性顯然較輕，爰就各次犯行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刑法第59條：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1)陳治雄部分：
　　茲審酌被告陳治雄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3年6月。然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圖己私利、詐取公帑以中飽私囊者，亦有為圖便宜，而將職務上機會取得財物轉作他用者之分，其貪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非不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陳治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無視國家法紀及身為市議員更應自持本份，其行為固屬不當，應予非難，然考量被告陳治雄犯後係主動到案自白且坦認犯行，並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又其供稱：我因為是專職的民意代表，沒有投資，入不敷出，這些助理費用都是用在選民服務、人事開銷及服務處的租金，有時地方活動如廟會等要求贊助，有許多看不到的開銷，才會這樣使用等語（院卷第326-330頁）。是綜合被告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期間，非無建樹，然為支應議員服務或服務處等龐大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非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治雄4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2)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部分：
　　茲審酌其等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遞減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9月。其等與被告陳治雄共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行為固屬不當，然考量其等犯後分別係主動到案自白或均坦認犯行，且無證據證明所詐領之款項供其等花用，並已由被告陳治雄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均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又陳芳萍供稱：這些錢就是用來供應服務處的房租、水電、瓦斯等，陳治雄是專職的議員沒有其他收入，才需要這些錢來支付開銷等語（院卷第326-327頁）；被告戚光明供稱：我跟陳治雄是好朋友，我本來有在陳治雄的服務處幫忙，因為我看他常常要貼錢，才願意幫他掛名等語（院卷第327頁）；被告潘明暄供稱：我不太認識陳治雄，是因為我男友的媽媽是陳芳萍，陳芳萍請我幫忙，我才答應等語（院卷第327頁）。是綜合其等供述，其等為本案犯行均係為供陳治雄支應議員服務處龐大之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顯非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芳萍4次；戚光明、潘明暄各2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三、量刑審酌：
　　爰審酌被告陳治雄身為新竹市議員，於社會上具有相當之知名度，且為民喉舌，本應恪遵法令，並體察國家補助議員助理補助費之用意，誠實報領，竟知法違法，以人頭助理方式詐領補助費，危害政府機關對於人事預算之控管，更辜負選民所託，傷害人民對於民意代表之信賴，本應嚴予非難；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與陳治雄之關係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均屬不該；然考量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陳治雄則全數繳回犯罪所得，兼衡被告4人於本院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各就被告4人分別定應執行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分別對被告4人宣告褫奪公權，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另就被告4人諭知褫奪公權期間。
四、緩刑：
　　被告4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念被告4人犯後坦認全案犯罪事實經過，被告陳治雄於案發後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本院認被告4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歷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分別為被告4人宣告緩刑期間如主文所示。另本院斟酌被告4人本案犯罪之情節、及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自本案確實記取教訓，認為仍有課予一定程度負擔之必要，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4人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嗣被告4人如有違反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執行宣告刑。
五、沒收：
(一)犯罪所得：
　　本件被告陳治雄於偵查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總額已如前述，是被告4人之犯罪所得既已全數繳回，自無庸再為追徵之諭知，惟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至其餘遭扣案之物，依卷附之證據資料無從認定與本案有何關聯性，爰不予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表(貨幣為新臺幣)
		編號

		助理姓名

		向新竹市議會申請之任職期間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總額)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



		詐領金額



		1

		戚光明

		108年8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第10屆、第11屆）

		208萬724元

		1.108年部分：20萬元(5個月X4萬元)。
2.109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2萬4522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0萬4,522元。
3.110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4.111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5.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10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7萬8,734元。
6.合計：20萬元+50萬4,522元+53萬8,734元+53萬8,734元+37萬8,734元＝216萬724元。

		216萬724元。



		2

		潘明暄

		111年5月9日至112年8月29日（第10屆、第11屆）

		62萬9,677元

		1.111年部分：26萬9,677元(2萬9677元+6個月X4萬元)。
2.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4萬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6萬元。
3.合計：26萬9,677元+36萬元＝62萬9,677元。

		62萬9,677元









附件
壹、人之陳述 
甲、被告之供述：
一、陳治雄（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93-101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41-143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2/12/22偵訊：偵19266卷二第96-97頁
　⑥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⑦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二、陳芳萍（陳治雄之特助）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45-154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97-199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⑥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三、戚光明（陳治雄之友人）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11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89-92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四、潘明暄（鄭宇修之女友）
　①112/09/01調詢：他3087卷三第9-14頁
　②112/09/04偵訊：他3087卷三第16-17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乙、證人之證述
一、檢察官提出：
(一)證人陳思妤（陳治雄之女）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200-213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250-251頁
(二)證人吳碧珠（陳治雄之助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58-65頁
(三)證人廖正祥（閎基建設之工務經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35-37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2-53頁
(四)證人鄭宇修（陳芳萍之子，潘明暄之男友）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21-25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5-56頁
貳、物證：
　1.（陳治雄）贓款新臺幣2,710,401元、80,000元
（113年度院保字第112、11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35、41頁）
2.（陳治雄）iPhone手機1支、vivo手機1支、信函1本、記事本2本、公文處文件1本、札記1本
（113年度院保字第11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47-48頁）
3.（潘明暄）第一銀行存摺1本、提款卡1張、印章1個、議員助理識別證1個
（113年度院保字第12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1頁）
4.（戚光明）筆記本1本、第一銀行存摺、提款卡及印章1組、名片2張、閎基建築聯絡名單1張、閎基投資合約書4張、iPhone14手機1支、iPhone銀色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5頁）
5.（陳芳萍）iPhone13 pro max手機1支、iPhone14 pro max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9頁）
參、書證：
甲、檢察官出證
　1.被告戚光明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5-6、31-32頁
　2.被告潘明暄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6-7、31-34頁
　3.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理發放清冊、109年至112年之春節慰勞金印領清冊：偵19266卷一第8-30、38-46頁
　4.被告陳治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48-55頁
　5.被告陳芳萍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55、57-61頁
　6.被告戚光明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62-69頁
　7.被告潘明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74-76頁
　8.第一商業銀行新竹分行於110年7月8日出具之一新竹字第153號函檢送被告戚光明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9266卷一第77-102頁
　9.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4月28日出具之一總營集字第1120007528號函檢送被告潘明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提款紀錄：偵19266卷一第103-111頁
 10.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作業部於112年4月7日出具之國世卡部字第1120000440號函檢附被告陳芳萍之客戶基本資料、金融卡交易明細及繳款明細表：偵19266卷一第112-116頁
 11.玉山銀行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於112年5月31日出具之玉山卡(信)字第1120001966號函檢附被告陳治雄之繳款紀錄及傳票：偵19266卷一第117-119頁
 12.被告陳芳萍之ATM提領畫面翻拍照片：偵19266卷一第120-232頁
 13.行動蒐證作業報告表(含蒐證照片)：偵19266卷二第1-49頁
 14.被告戚光明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計表：偵19266卷二第51-1-52頁
 15.被告潘明暄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計表：偵19266卷二第52-53頁
 16.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繳納通知單、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7-88、97-98頁
 17.（被告潘明暄）法務部調查局新竹調查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他3087卷三第4-7頁
 17-1.被告戚光明之筆記本內頁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3頁
 17-2.被告陳治雄之記事本、札記：他3087卷四第110-113頁
 18.證人鄭宇修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三第26-34頁
 19.服務處現場照片：他3087卷三第65-70頁
 20.被告戚光明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38-52頁
 21.被告陳治雄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13-138頁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雄





            陳芳萍





            戚光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洪大明律師

被      告  潘明暄





選任辯護人  楊詠誼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偵字第19266號、112年度他字第3087號、112年度他字第3418號

、112年度偵字第21907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8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陳治雄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

    刑壹年拾月，均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褫奪

    公權肆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

    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柒拾玖萬零肆佰零壹元沒收。

二、陳芳萍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

    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均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

    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緩刑肆年，並應於檢察官

    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

三、戚光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

    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

    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

    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四、潘明暄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

    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

    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

    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事　實

一、陳治雄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迄今，擔任新竹市議會第9至11

    屆議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陳芳萍為陳治雄之女友，戚光明為陳治

    雄之友，潘明暄為陳芳萍子鄭宇修之女友。陳治雄明知縣(

    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補助

    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下同)

    24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8萬

    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8萬元。公費助理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

    ，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與陳

    芳萍、戚光明均明知市議員之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

    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

    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

    詎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戚光明並非陳治雄之助理

    ，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

    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

    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

    於108年8月1日前取得戚光明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

    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

    戚光明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

    ，聘期則分別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

    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均為第一銀行新竹

    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1

    0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11屆

    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戚光明

    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分別於108年8月

    1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

    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

    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08年8月1日

    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戚光明為公費助理，將戚光明每月

    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

    所掌之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

    放清冊」、108年至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按月匯款4萬元至戚光明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戚光明上

    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戚光明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

    得216萬724元(如附表編號1)，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

    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二、陳治雄明知上揭規定，與陳芳萍、潘明暄亦均明知市議員之

　　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

　　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

　　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潘明暄均

    明知潘明暄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

    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

    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

    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9日前取得潘明暄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

    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潘明暄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

    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11年5月9日至1

    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

    撥款帳戶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

    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十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

    」、「新竹市議會第十一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

    、「聘書」，並檢附潘明暄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

    封面影本，於111年5月9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

    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

    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

    陳治雄自111年5月9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潘明暄為公費

    助理，將潘明暄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

    ，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11年5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

    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

    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潘明暄上開帳戶，陳芳萍

    則持潘明暄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潘明暄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

    雄使用，共詐得62萬9,677元(如附表編號2)，足生損害於新

    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

    性。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市調查站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

    潘明暄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

    4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院卷第1

    09頁），復於辯論終結前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

    （院卷第301-331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

    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

    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

    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4人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106、32

    5-326頁），且有附件所示之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自白與

    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所為均足堪認定，應

    分別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214條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所侵害之法益係社會法益，乃為保障公務員所掌公文書內容真實、正確之公信力而設，故行為人既以虛偽聲明或陳述方法，利用公務員之不知、不察或不明就裏，而據以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足致該文書不真實、不正確，公信力即受影響，其行為乃具可罰性（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因公費助理係由議員自行遴選，無集中上班，議會業務承辦人員本難以查核助理是否為人頭助理，故議員聘用助理僅須提供助理名單予議會，議會承辦人員並無實質之審查。本案被告陳治雄並未實際聘用戚光明、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卻出具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文書送交新竹市議會辦理，表徵陳治雄分別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期間，各以上開不實文書中所載之薪資聘用戚光明、潘明暄，致使無實質審查權限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將此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名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足以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市議員遴用助理補助費用管理之正確性，自已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二)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成立，係以刑法上所規範之詐欺行為為基準，而行為人於犯罪時具有公務員身分，且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因勢乘便而詐取財物者，自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係指公務員為圖取不法之所得，而假借其職務上可利用之機會，以欺罔等不實之方法，獲取不應或不能取得之財物，即足當之。直轄巿或縣（市）議員等公職人員既屬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自應受上開刑罰之規範。又前開規定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以利用者而言，其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固不論矣，即使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亦應包括在內，要不以職務上有最後決定權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95年度台上字第435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揆其立法本旨係因議員所司地方自治立法等業務龐雜，且常涉及專業，乃有補助期使遴用優質助理，協助問政，提高議事品質之必要。惟既係補助性質，爰衡量政府財政負擔，於縣(市)議會議員，以補助其助理4員、每議員月支又以8萬元為上限，超此部分，當由議員自費處理；如實際遴用員額或所支月薪，未達該上限，則僅予覈實補助，非謂一律給予每月8萬元之補助費，任由議員將其間差額挪作他用，甚或納入私囊，此由該條例並非直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月均有8萬元之助理補助費自明。準此，倘議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虛報助理名額或月薪方式，詐領助理補助費，自應構成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73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分別就事實一、二所示

    之犯行時，陳治雄為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屬刑

    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且其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

    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規定，向新竹市議會

    提報助理人員名冊，憑以給付助理費用，雖非行使地方制度

    法第35條之議決直轄市法規、預算、提案、審議直轄市決算

    之審核報告、接受人民請願等職權，仍為由其議員身分所衍

    生之職務（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

    ，況議員為順利行使其職權而有遴用助理輔助其事務推展之

    需要，則提報公費助理俾得獲取報酬，自與其職務行為有密

    切關連性。被告陳治雄實際上於附表編號1至2所示期間既無

    實際支薪以聘僱戚光明及潘明暄擔任公費助理之事實，則新

    竹市議會本毋庸支付此部分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

    ），詎被告陳治雄卻虛構不實之事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向新竹市議會申報戚光明、潘明暄為其公費助理，使新竹市

    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詐領之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

    慰勞金），顯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施用詐術之犯行，應構

    成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四)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

　　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非公務員與公務

　　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刑法第31條第1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芳萍、戚光明

    、潘明暄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與被告陳治雄分別共同為本

    件事實一、二（陳芳萍為事實一、二；戚光明為事實一；潘

    明暄為事實二）所示之犯行，依上開規定，亦應論以正犯，

    是被告陳芳萍就事實一、二所為；被告戚光明就事實一所為

    ；被告潘明暄就事實二所為，亦均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五)被告4人係利用不知情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事、出納職員，

    而為本案犯行，應構成間接正犯。

(六)又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

    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

    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查被告4人於陳治雄於擔任新竹

    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各屆任期內，所為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公費助理補助款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數行為，

    均各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擔任議員之同一屆任期內，使承

    辦之公務員將不實之事項接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並藉此接續詐領助理補助費，係利用同一機會接續而為同一

    性質之行為，在時間、場所上極為密接而無間斷，持續侵害

    相同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甚低，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

    價，為接續犯，各僅成立一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

    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七)另按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到4人，公費助理

    均與議員同進退，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有關「不實申報公費助

    理或其薪酬」應以是否同屆作為是否另行起意之判斷依據。

    因之，被告4人前揭事實所示犯行，應分別按陳治雄擔任第1

    0屆、第11屆新竹市議會議員期間予以區分犯行之罪數。再

    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

    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

    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

    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

    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

    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

    ，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

    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4人為前揭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之犯行，具有局部之同一性，且所為無非係以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之方式，達到詐領款項之目的，則就其主觀意思活

    動加以觀察，應認其係基於單一目的而為前開犯行，揆諸前

    揭說明，被告4人於各屆議員任期所為前開犯行，均係以一

    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

    前段規定，各應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八)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

    屆議員期間內，先後4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

    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戚光明、潘明暄

    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分別

    先後2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

    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九)刑之減輕：

　1.貪汙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經查，被告4人於偵查中均自白犯行（偵19266卷二第

    81、96頁），由被告陳治雄主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79萬401

    元，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

    7、97頁）在卷可稽，是被告4人均核符上開規定，均應減輕

    其刑。

　2.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

　　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均不具公務員身分，與具公務

    員身分之被告陳治雄相較，其可罰性顯然較輕，爰就各次犯

    行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

    減之。　　

　3.刑法第59條：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

    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1)陳治雄部分：

　　茲審酌被告陳治雄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

    「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

    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

    ，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3年6月。然同為利用職務機會

    詐取財物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

    圖己私利、詐取公帑以中飽私囊者，亦有為圖便宜，而將職

    務上機會取得財物轉作他用者之分，其貪污行為所造成危害

    社會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低本刑

    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

    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非不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

    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

    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

    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陳治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

    ，無視國家法紀及身為市議員更應自持本份，其行為固屬不

    當，應予非難，然考量被告陳治雄犯後係主動到案自白且坦

    認犯行，並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

    ；又其供稱：我因為是專職的民意代表，沒有投資，入不敷

    出，這些助理費用都是用在選民服務、人事開銷及服務處的

    租金，有時地方活動如廟會等要求贊助，有許多看不到的開

    銷，才會這樣使用等語（院卷第326-330頁）。是綜合被告

    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期間，非無建樹，然為支應議員服務

    或服務處等龐大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非惡性重大

    ，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

    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

    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

    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

    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治雄4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2)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部分：

　　茲審酌其等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

    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刑法第31條第

    1項但書遞減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9月。

    其等與被告陳治雄共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行為

    固屬不當，然考量其等犯後分別係主動到案自白或均坦認犯

    行，且無證據證明所詐領之款項供其等花用，並已由被告陳

    治雄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均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

    又陳芳萍供稱：這些錢就是用來供應服務處的房租、水電、

    瓦斯等，陳治雄是專職的議員沒有其他收入，才需要這些錢

    來支付開銷等語（院卷第326-327頁）；被告戚光明供稱：

    我跟陳治雄是好朋友，我本來有在陳治雄的服務處幫忙，因

    為我看他常常要貼錢，才願意幫他掛名等語（院卷第327頁

    ）；被告潘明暄供稱：我不太認識陳治雄，是因為我男友的

    媽媽是陳芳萍，陳芳萍請我幫忙，我才答應等語（院卷第32

    7頁）。是綜合其等供述，其等為本案犯行均係為供陳治雄

    支應議員服務處龐大之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顯非

    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

    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

    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

    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

    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芳萍4次；戚光明、潘明暄

    各2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

    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三、量刑審酌：

　　爰審酌被告陳治雄身為新竹市議員，於社會上具有相當之知

    名度，且為民喉舌，本應恪遵法令，並體察國家補助議員助

    理補助費之用意，誠實報領，竟知法違法，以人頭助理方式

    詐領補助費，危害政府機關對於人事預算之控管，更辜負選

    民所託，傷害人民對於民意代表之信賴，本應嚴予非難；被

    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與陳治雄之關係而為本案犯行，

    所為均屬不該；然考量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陳治

    雄則全數繳回犯罪所得，兼衡被告4人於本院所自陳之智識

    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

    情狀，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各就被告4人分別定

    應執行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

    規定，分別對被告4人宣告褫奪公權，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

    規定，另就被告4人諭知褫奪公權期間。

四、緩刑：

　　被告4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念被告4人犯後坦認全

    案犯罪事實經過，被告陳治雄於案發後繳交全部犯罪所得，

    足見其等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本院認被告4人因一時失慮

    致罹刑章，歷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之教訓，當知所警惕，

    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分別為被告4人宣告緩刑

    期間如主文所示。另本院斟酌被告4人本案犯罪之情節、及

    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自本案確實記取教訓，認為仍有課予一

    定程度負擔之必要，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

    告4人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

    額，以啟自新。嗣被告4人如有違反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

    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

    宣告，執行宣告刑。

五、沒收：

(一)犯罪所得：

　　本件被告陳治雄於偵查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總額已如

    前述，是被告4人之犯罪所得既已全數繳回，自無庸再為追

    徵之諭知，惟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至其餘遭扣案之物，依卷附之證據資料無從認定與本案有何

    關聯性，爰不予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張馨尹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表(貨幣為新臺幣)

編號 助理姓名 向新竹市議會申請之任職期間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總額)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  詐領金額 1 戚光明 108年8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第10屆、第11屆） 208萬724元 1.108年部分：20萬元(5個月X4萬元)。 2.109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2萬4522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0萬4,522元。 3.110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4.111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5.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10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7萬8,734元。 6.合計：20萬元+50萬4,522元+53萬8,734元+53萬8,734元+37萬8,734元＝216萬724元。 216萬724元。 2 潘明暄 111年5月9日至112年8月29日（第10屆、第11屆） 62萬9,677元 1.111年部分：26萬9,677元(2萬9677元+6個月X4萬元)。 2.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4萬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6萬元。 3.合計：26萬9,677元+36萬元＝62萬9,677元。 62萬9,677元 



附件

壹、人之陳述 

甲、被告之供述：

一、陳治雄（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93-101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41-143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2/12/22偵訊：偵19266卷二第96-97頁

　⑥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⑦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二、陳芳萍（陳治雄之特助）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45-154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97-199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⑥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三、戚光明（陳治雄之友人）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11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89-92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四、潘明暄（鄭宇修之女友）

　①112/09/01調詢：他3087卷三第9-14頁

　②112/09/04偵訊：他3087卷三第16-17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乙、證人之證述

一、檢察官提出：

(一)證人陳思妤（陳治雄之女）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200-213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250-251頁

(二)證人吳碧珠（陳治雄之助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58-65頁

(三)證人廖正祥（閎基建設之工務經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35-37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2-53頁

(四)證人鄭宇修（陳芳萍之子，潘明暄之男友）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21-25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5-56頁

貳、物證：

　1.（陳治雄）贓款新臺幣2,710,401元、80,000元

（113年度院保字第112、11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35、41

頁）

2.（陳治雄）iPhone手機1支、vivo手機1支、信函1本、記事本2

  本、公文處文件1本、札記1本

（113年度院保字第11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47-48頁）

3.（潘明暄）第一銀行存摺1本、提款卡1張、印章1個、議員助

  理識別證1個

（113年度院保字第12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1頁）

4.（戚光明）筆記本1本、第一銀行存摺、提款卡及印章1組、名

  片2張、閎基建築聯絡名單1張、閎基投資合約書4張、iPhone1

  4手機1支、iPhone銀色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5頁）

5.（陳芳萍）iPhone13 pro max手機1支、iPhone14 pro max手

  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9頁）

參、書證：

甲、檢察官出證

　1.被告戚光明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

    、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5-6、31

    -32頁

　2.被告潘明暄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

    、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6-7、31

    -34頁

　3.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理發放清冊、1

    09年至112年之春節慰勞金印領清冊：偵19266卷一第8-30、

    38-46頁

　4.被告陳治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

    料：偵19266卷一第48-55頁

　5.被告陳芳萍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

    料：偵19266卷一第55、57-61頁

　6.被告戚光明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

    料：偵19266卷一第62-69頁

　7.被告潘明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

    料：偵19266卷一第74-76頁

　8.第一商業銀行新竹分行於110年7月8日出具之一新竹字第153號

    函檢送被告戚光明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9266卷一

    第77-102頁

　9.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4月28日出具之一總營集

    字第1120007528號函檢送被告潘明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

    細、提款紀錄：偵19266卷一第103-111頁

 10.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作業部於112年4月7日出具之國世卡

    部字第1120000440號函檢附被告陳芳萍之客戶基本資料、金

    融卡交易明細及繳款明細表：偵19266卷一第112-116頁

 11.玉山銀行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於112年5月31日出具之玉

    山卡(信)字第1120001966號函檢附被告陳治雄之繳款紀錄及

    傳票：偵19266卷一第117-119頁

 12.被告陳芳萍之ATM提領畫面翻拍照片：偵19266卷一第120-23

    2頁

 13.行動蒐證作業報告表(含蒐證照片)：偵19266卷二第1-49頁

 14.被告戚光明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

    計表：偵19266卷二第51-1-52頁

 15.被告潘明暄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

    計表：偵19266卷二第52-53頁

 16.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繳納通知單、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

    卷二第87-88、97-98頁

 17.（被告潘明暄）法務部調查局新竹調查站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他3087卷三第4-7頁

 17-1.被告戚光明之筆記本內頁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3頁

 17-2.被告陳治雄之記事本、札記：他3087卷四第110-113頁

 18.證人鄭宇修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三第26-34頁

 19.服務處現場照片：他3087卷三第65-70頁

 20.被告戚光明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38-52頁

 21.被告陳治雄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13-138頁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雄




            陳芳萍




            戚光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洪大明律師
被      告  潘明暄




選任辯護人  楊詠誼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66號、112年度他字第3087號、112年度他字第3418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7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治雄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均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肆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柒拾玖萬零肆佰零壹元沒收。
二、陳芳萍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均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緩刑肆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
三、戚光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四、潘明暄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事　實
一、陳治雄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迄今，擔任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陳芳萍為陳治雄之女友，戚光明為陳治雄之友，潘明暄為陳芳萍子鄭宇修之女友。陳治雄明知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下同)24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8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與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市議員之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戚光明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8月1日前取得戚光明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戚光明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均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10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11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戚光明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分別於108年8月1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08年8月1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戚光明為公費助理，將戚光明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08年至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戚光明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戚光明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戚光明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得216萬724元(如附表編號1)，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二、陳治雄明知上揭規定，與陳芳萍、潘明暄亦均明知市議員之
　　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
　　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
　　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潘明暄均明知潘明暄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9日前取得潘明暄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潘明暄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11年5月9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十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十一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潘明暄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於111年5月9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11年5月9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將潘明暄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11年5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潘明暄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潘明暄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潘明暄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得62萬9,677元(如附表編號2)，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市調查站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4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院卷第109頁），復於辯論終結前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院卷第301-331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4人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106、325-326頁），且有附件所示之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所為均足堪認定，應分別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214條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所侵害之法益係社會法益，乃為保障公務員所掌公文書內容真實、正確之公信力而設，故行為人既以虛偽聲明或陳述方法，利用公務員之不知、不察或不明就裏，而據以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足致該文書不真實、不正確，公信力即受影響，其行為乃具可罰性（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因公費助理係由議員自行遴選，無集中上班，議會業務承辦人員本難以查核助理是否為人頭助理，故議員聘用助理僅須提供助理名單予議會，議會承辦人員並無實質之審查。本案被告陳治雄並未實際聘用戚光明、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卻出具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文書送交新竹市議會辦理，表徵陳治雄分別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期間，各以上開不實文書中所載之薪資聘用戚光明、潘明暄，致使無實質審查權限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將此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名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足以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市議員遴用助理補助費用管理之正確性，自已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二)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成立，係以刑法上所規範之詐欺行為為基準，而行為人於犯罪時具有公務員身分，且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因勢乘便而詐取財物者，自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係指公務員為圖取不法之所得，而假借其職務上可利用之機會，以欺罔等不實之方法，獲取不應或不能取得之財物，即足當之。直轄巿或縣（市）議員等公職人員既屬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自應受上開刑罰之規範。又前開規定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以利用者而言，其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固不論矣，即使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亦應包括在內，要不以職務上有最後決定權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95年度台上字第435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揆其立法本旨係因議員所司地方自治立法等業務龐雜，且常涉及專業，乃有補助期使遴用優質助理，協助問政，提高議事品質之必要。惟既係補助性質，爰衡量政府財政負擔，於縣(市)議會議員，以補助其助理4員、每議員月支又以8萬元為上限，超此部分，當由議員自費處理；如實際遴用員額或所支月薪，未達該上限，則僅予覈實補助，非謂一律給予每月8萬元之補助費，任由議員將其間差額挪作他用，甚或納入私囊，此由該條例並非直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月均有8萬元之助理補助費自明。準此，倘議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虛報助理名額或月薪方式，詐領助理補助費，自應構成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73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分別就事實一、二所示之犯行時，陳治雄為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且其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規定，向新竹市議會提報助理人員名冊，憑以給付助理費用，雖非行使地方制度法第35條之議決直轄市法規、預算、提案、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接受人民請願等職權，仍為由其議員身分所衍生之職務（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議員為順利行使其職權而有遴用助理輔助其事務推展之需要，則提報公費助理俾得獲取報酬，自與其職務行為有密切關連性。被告陳治雄實際上於附表編號1至2所示期間既無實際支薪以聘僱戚光明及潘明暄擔任公費助理之事實，則新竹市議會本毋庸支付此部分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詎被告陳治雄卻虛構不實之事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向新竹市議會申報戚光明、潘明暄為其公費助理，使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詐領之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顯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施用詐術之犯行，應構成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四)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
　　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非公務員與公務
　　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刑法第31條第1項、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與被告陳治雄分別共同為本件事實一、二（陳芳萍為事實一、二；戚光明為事實一；潘明暄為事實二）所示之犯行，依上開規定，亦應論以正犯，是被告陳芳萍就事實一、二所為；被告戚光明就事實一所為；被告潘明暄就事實二所為，亦均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五)被告4人係利用不知情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事、出納職員，而為本案犯行，應構成間接正犯。
(六)又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查被告4人於陳治雄於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各屆任期內，所為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公費助理補助款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數行為，均各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擔任議員之同一屆任期內，使承辦之公務員將不實之事項接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並藉此接續詐領助理補助費，係利用同一機會接續而為同一性質之行為，在時間、場所上極為密接而無間斷，持續侵害相同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甚低，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各僅成立一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七)另按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到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有關「不實申報公費助理或其薪酬」應以是否同屆作為是否另行起意之判斷依據。因之，被告4人前揭事實所示犯行，應分別按陳治雄擔任第10屆、第11屆新竹市議會議員期間予以區分犯行之罪數。再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4人為前揭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犯行，具有局部之同一性，且所為無非係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達到詐領款項之目的，則就其主觀意思活動加以觀察，應認其係基於單一目的而為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4人於各屆議員任期所為前開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應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八)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先後4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戚光明、潘明暄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分別先後2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九)刑之減輕：
　1.貪汙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經查，被告4人於偵查中均自白犯行（偵19266卷二第81、96頁），由被告陳治雄主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79萬401元，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7、97頁）在卷可稽，是被告4人均核符上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
　2.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
　　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均不具公務員身分，與具公務員身分之被告陳治雄相較，其可罰性顯然較輕，爰就各次犯行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刑法第59條：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1)陳治雄部分：
　　茲審酌被告陳治雄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3年6月。然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圖己私利、詐取公帑以中飽私囊者，亦有為圖便宜，而將職務上機會取得財物轉作他用者之分，其貪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非不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陳治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無視國家法紀及身為市議員更應自持本份，其行為固屬不當，應予非難，然考量被告陳治雄犯後係主動到案自白且坦認犯行，並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又其供稱：我因為是專職的民意代表，沒有投資，入不敷出，這些助理費用都是用在選民服務、人事開銷及服務處的租金，有時地方活動如廟會等要求贊助，有許多看不到的開銷，才會這樣使用等語（院卷第326-330頁）。是綜合被告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期間，非無建樹，然為支應議員服務或服務處等龐大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非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治雄4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2)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部分：
　　茲審酌其等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遞減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9月。其等與被告陳治雄共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行為固屬不當，然考量其等犯後分別係主動到案自白或均坦認犯行，且無證據證明所詐領之款項供其等花用，並已由被告陳治雄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均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又陳芳萍供稱：這些錢就是用來供應服務處的房租、水電、瓦斯等，陳治雄是專職的議員沒有其他收入，才需要這些錢來支付開銷等語（院卷第326-327頁）；被告戚光明供稱：我跟陳治雄是好朋友，我本來有在陳治雄的服務處幫忙，因為我看他常常要貼錢，才願意幫他掛名等語（院卷第327頁）；被告潘明暄供稱：我不太認識陳治雄，是因為我男友的媽媽是陳芳萍，陳芳萍請我幫忙，我才答應等語（院卷第327頁）。是綜合其等供述，其等為本案犯行均係為供陳治雄支應議員服務處龐大之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顯非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芳萍4次；戚光明、潘明暄各2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三、量刑審酌：
　　爰審酌被告陳治雄身為新竹市議員，於社會上具有相當之知名度，且為民喉舌，本應恪遵法令，並體察國家補助議員助理補助費之用意，誠實報領，竟知法違法，以人頭助理方式詐領補助費，危害政府機關對於人事預算之控管，更辜負選民所託，傷害人民對於民意代表之信賴，本應嚴予非難；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與陳治雄之關係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均屬不該；然考量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陳治雄則全數繳回犯罪所得，兼衡被告4人於本院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各就被告4人分別定應執行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分別對被告4人宣告褫奪公權，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另就被告4人諭知褫奪公權期間。
四、緩刑：
　　被告4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念被告4人犯後坦認全案犯罪事實經過，被告陳治雄於案發後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本院認被告4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歷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分別為被告4人宣告緩刑期間如主文所示。另本院斟酌被告4人本案犯罪之情節、及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自本案確實記取教訓，認為仍有課予一定程度負擔之必要，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4人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嗣被告4人如有違反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執行宣告刑。
五、沒收：
(一)犯罪所得：
　　本件被告陳治雄於偵查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總額已如前述，是被告4人之犯罪所得既已全數繳回，自無庸再為追徵之諭知，惟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至其餘遭扣案之物，依卷附之證據資料無從認定與本案有何關聯性，爰不予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表(貨幣為新臺幣)
		編號

		助理姓名

		向新竹市議會申請之任職期間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總額)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



		詐領金額



		1

		戚光明

		108年8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第10屆、第11屆）

		208萬724元

		1.108年部分：20萬元(5個月X4萬元)。
2.109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2萬4522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0萬4,522元。
3.110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4.111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5.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10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7萬8,734元。
6.合計：20萬元+50萬4,522元+53萬8,734元+53萬8,734元+37萬8,734元＝216萬724元。

		216萬724元。



		2

		潘明暄

		111年5月9日至112年8月29日（第10屆、第11屆）

		62萬9,677元

		1.111年部分：26萬9,677元(2萬9677元+6個月X4萬元)。
2.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4萬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6萬元。
3.合計：26萬9,677元+36萬元＝62萬9,677元。

		62萬9,677元









附件
壹、人之陳述 
甲、被告之供述：
一、陳治雄（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93-101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41-143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2/12/22偵訊：偵19266卷二第96-97頁
　⑥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⑦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二、陳芳萍（陳治雄之特助）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45-154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97-199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⑥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三、戚光明（陳治雄之友人）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11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89-92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四、潘明暄（鄭宇修之女友）
　①112/09/01調詢：他3087卷三第9-14頁
　②112/09/04偵訊：他3087卷三第16-17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乙、證人之證述
一、檢察官提出：
(一)證人陳思妤（陳治雄之女）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200-213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250-251頁
(二)證人吳碧珠（陳治雄之助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58-65頁
(三)證人廖正祥（閎基建設之工務經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35-37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2-53頁
(四)證人鄭宇修（陳芳萍之子，潘明暄之男友）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21-25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5-56頁
貳、物證：
　1.（陳治雄）贓款新臺幣2,710,401元、80,000元
（113年度院保字第112、11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35、41頁）
2.（陳治雄）iPhone手機1支、vivo手機1支、信函1本、記事本2本、公文處文件1本、札記1本
（113年度院保字第11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47-48頁）
3.（潘明暄）第一銀行存摺1本、提款卡1張、印章1個、議員助理識別證1個
（113年度院保字第12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1頁）
4.（戚光明）筆記本1本、第一銀行存摺、提款卡及印章1組、名片2張、閎基建築聯絡名單1張、閎基投資合約書4張、iPhone14手機1支、iPhone銀色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5頁）
5.（陳芳萍）iPhone13 pro max手機1支、iPhone14 pro max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9頁）
參、書證：
甲、檢察官出證
　1.被告戚光明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5-6、31-32頁
　2.被告潘明暄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6-7、31-34頁
　3.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理發放清冊、109年至112年之春節慰勞金印領清冊：偵19266卷一第8-30、38-46頁
　4.被告陳治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48-55頁
　5.被告陳芳萍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55、57-61頁
　6.被告戚光明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62-69頁
　7.被告潘明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74-76頁
　8.第一商業銀行新竹分行於110年7月8日出具之一新竹字第153號函檢送被告戚光明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9266卷一第77-102頁
　9.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4月28日出具之一總營集字第1120007528號函檢送被告潘明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提款紀錄：偵19266卷一第103-111頁
 10.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作業部於112年4月7日出具之國世卡部字第1120000440號函檢附被告陳芳萍之客戶基本資料、金融卡交易明細及繳款明細表：偵19266卷一第112-116頁
 11.玉山銀行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於112年5月31日出具之玉山卡(信)字第1120001966號函檢附被告陳治雄之繳款紀錄及傳票：偵19266卷一第117-119頁
 12.被告陳芳萍之ATM提領畫面翻拍照片：偵19266卷一第120-232頁
 13.行動蒐證作業報告表(含蒐證照片)：偵19266卷二第1-49頁
 14.被告戚光明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計表：偵19266卷二第51-1-52頁
 15.被告潘明暄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計表：偵19266卷二第52-53頁
 16.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繳納通知單、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7-88、97-98頁
 17.（被告潘明暄）法務部調查局新竹調查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他3087卷三第4-7頁
 17-1.被告戚光明之筆記本內頁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3頁
 17-2.被告陳治雄之記事本、札記：他3087卷四第110-113頁
 18.證人鄭宇修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三第26-34頁
 19.服務處現場照片：他3087卷三第65-70頁
 20.被告戚光明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38-52頁
 21.被告陳治雄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13-138頁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雄





            陳芳萍





            戚光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洪大明律師

被      告  潘明暄





選任辯護人  楊詠誼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66號、112年度他字第3087號、112年度他字第3418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7號、112年度偵字第219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治雄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均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肆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柒拾玖萬零肆佰零壹元沒收。

二、陳芳萍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均褫奪公權參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參年。緩刑肆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

三、戚光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四、潘明暄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褫奪公權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

　　事　實

一、陳治雄自民國103年12月25日迄今，擔任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陳芳萍為陳治雄之女友，戚光明為陳治雄之友，潘明暄為陳芳萍子鄭宇修之女友。陳治雄明知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下同)24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8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與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市議員之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均明知戚光明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8年8月1日前取得戚光明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戚光明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均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10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11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戚光明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分別於108年8月1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08年8月1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戚光明為公費助理，將戚光明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08年至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戚光明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戚光明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戚光明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得216萬724元(如附表編號1)，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二、陳治雄明知上揭規定，與陳芳萍、潘明暄亦均明知市議員之

　　公費助理補助費用均由新竹市議會編列預算支付，並非議員

　　薪資之一部分，亦非對議員個人之實質補貼，應實際支付與

　　實際擔任公費助理工作之人。詎陳治雄、陳芳萍、潘明暄均明知潘明暄並非陳治雄之助理，亦未實際支領助理薪資，竟共同按屆次分別利用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使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9日前取得潘明暄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帳戶存摺影本等基本資料後，由陳芳萍製作內容略為陳治雄聘用潘明暄為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第10屆、第11屆之公費助理，聘期則分別自111年5月9日至111年12月24日、111年12月25日起，每月酬金(薪資)4萬元、撥款帳戶為第一銀行新竹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等不實事項之「新竹市議會第十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新竹市議會第十一屆議員自聘公費助理聘用異動表」、「聘書」，並檢附潘明暄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於111年5月9日、111年12月25日前送交新竹市議會，致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新竹市議會行政組人員、辦理會計及出納業務之承辦公務員陷於錯誤，為形式之審查，誤認陳治雄自111年5月9日起以每月4萬元薪資僱用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將潘明暄每月支領4萬元薪資及年終獎金之不實事項，按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111年5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清冊」、111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按月匯款4萬元至潘明暄上開帳戶，陳芳萍則持潘明暄上開帳戶提款卡提領潘明暄上開帳戶款項供陳治雄使用，共詐得62萬9,677元(如附表編號2)，足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補助議員遴用公費助理費用管理、核銷之正確性。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竹市調查站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4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未爭執證據能力（院卷第109頁），復於辯論終結前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院卷第301-331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4人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106、325-326頁），且有附件所示之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所為均足堪認定，應分別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按刑法第214條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所侵害之法益係社會法益，乃為保障公務員所掌公文書內容真實、正確之公信力而設，故行為人既以虛偽聲明或陳述方法，利用公務員之不知、不察或不明就裏，而據以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足致該文書不真實、不正確，公信力即受影響，其行為乃具可罰性（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因公費助理係由議員自行遴選，無集中上班，議會業務承辦人員本難以查核助理是否為人頭助理，故議員聘用助理僅須提供助理名單予議會，議會承辦人員並無實質之審查。本案被告陳治雄並未實際聘用戚光明、潘明暄為公費助理，卻出具如事實欄所示之不實文書送交新竹市議會辦理，表徵陳治雄分別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期間，各以上開不實文書中所載之薪資聘用戚光明、潘明暄，致使無實質審查權限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將此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發放名冊、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足以生損害於新竹市議會對於市議員遴用助理補助費用管理之正確性，自已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二)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成立，係以刑法上所規範之詐欺行為為基準，而行為人於犯罪時具有公務員身分，且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因勢乘便而詐取財物者，自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係指公務員為圖取不法之所得，而假借其職務上可利用之機會，以欺罔等不實之方法，獲取不應或不能取得之財物，即足當之。直轄巿或縣（市）議員等公職人員既屬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自應受上開刑罰之規範。又前開規定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以利用者而言，其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固不論矣，即使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亦應包括在內，要不以職務上有最後決定權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95年度台上字第435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人至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8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揆其立法本旨係因議員所司地方自治立法等業務龐雜，且常涉及專業，乃有補助期使遴用優質助理，協助問政，提高議事品質之必要。惟既係補助性質，爰衡量政府財政負擔，於縣(市)議會議員，以補助其助理4員、每議員月支又以8萬元為上限，超此部分，當由議員自費處理；如實際遴用員額或所支月薪，未達該上限，則僅予覈實補助，非謂一律給予每月8萬元之補助費，任由議員將其間差額挪作他用，甚或納入私囊，此由該條例並非直接規定縣(市)議會議員每月均有8萬元之助理補助費自明。準此，倘議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虛報助理名額或月薪方式，詐領助理補助費，自應構成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732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陳治雄、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分別就事實一、二所示之犯行時，陳治雄為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稱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且其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規定，向新竹市議會提報助理人員名冊，憑以給付助理費用，雖非行使地方制度法第35條之議決直轄市法規、預算、提案、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接受人民請願等職權，仍為由其議員身分所衍生之職務（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況議員為順利行使其職權而有遴用助理輔助其事務推展之需要，則提報公費助理俾得獲取報酬，自與其職務行為有密切關連性。被告陳治雄實際上於附表編號1至2所示期間既無實際支薪以聘僱戚光明及潘明暄擔任公費助理之事實，則新竹市議會本毋庸支付此部分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詎被告陳治雄卻虛構不實之事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向新竹市議會申報戚光明、潘明暄為其公費助理，使新竹市議會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詐領之公費助理補助費（含春節慰勞金），顯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施用詐術之犯行，應構成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四)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

　　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非公務員與公務

　　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刑法第31條第1項、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與被告陳治雄分別共同為本件事實一、二（陳芳萍為事實一、二；戚光明為事實一；潘明暄為事實二）所示之犯行，依上開規定，亦應論以正犯，是被告陳芳萍就事實一、二所為；被告戚光明就事實一所為；被告潘明暄就事實二所為，亦均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五)被告4人係利用不知情之新竹市議會承辦人事、出納職員，而為本案犯行，應構成間接正犯。

(六)又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查被告4人於陳治雄於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之各屆任期內，所為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公費助理補助款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數行為，均各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擔任議員之同一屆任期內，使承辦之公務員將不實之事項接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並藉此接續詐領助理補助費，係利用同一機會接續而為同一性質之行為，在時間、場所上極為密接而無間斷，持續侵害相同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甚低，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各僅成立一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七)另按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2到4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有關「不實申報公費助理或其薪酬」應以是否同屆作為是否另行起意之判斷依據。因之，被告4人前揭事實所示犯行，應分別按陳治雄擔任第10屆、第11屆新竹市議會議員期間予以區分犯行之罪數。再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4人為前揭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犯行，具有局部之同一性，且所為無非係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方式，達到詐領款項之目的，則就其主觀意思活動加以觀察，應認其係基於單一目的而為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被告4人於各屆議員任期所為前開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應從一重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八)被告陳治雄、陳芳萍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先後4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戚光明、潘明暄於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會第10屆、第11屆議員期間內，分別先後2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犯意各別，時間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九)刑之減輕：

　1.貪汙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

　　其刑。經查，被告4人於偵查中均自白犯行（偵19266卷二第81、96頁），由被告陳治雄主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279萬401元，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7、97頁）在卷可稽，是被告4人均核符上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

　2.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

　　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均不具公務員身分，與具公務員身分之被告陳治雄相較，其可罰性顯然較輕，爰就各次犯行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3.刑法第59條：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1)陳治雄部分：

　　茲審酌被告陳治雄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3年6月。然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圖己私利、詐取公帑以中飽私囊者，亦有為圖便宜，而將職務上機會取得財物轉作他用者之分，其貪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非不可依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陳治雄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無視國家法紀及身為市議員更應自持本份，其行為固屬不當，應予非難，然考量被告陳治雄犯後係主動到案自白且坦認犯行，並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又其供稱：我因為是專職的民意代表，沒有投資，入不敷出，這些助理費用都是用在選民服務、人事開銷及服務處的租金，有時地方活動如廟會等要求贊助，有許多看不到的開銷，才會這樣使用等語（院卷第326-330頁）。是綜合被告陳治雄擔任新竹市議員期間，非無建樹，然為支應議員服務或服務處等龐大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非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治雄4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2)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部分：

　　茲審酌其等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刑度甚重，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遞減其刑後，法定最輕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9月。其等與被告陳治雄共同為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犯行，行為固屬不當，然考量其等犯後分別係主動到案自白或均坦認犯行，且無證據證明所詐領之款項供其等花用，並已由被告陳治雄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均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又陳芳萍供稱：這些錢就是用來供應服務處的房租、水電、瓦斯等，陳治雄是專職的議員沒有其他收入，才需要這些錢來支付開銷等語（院卷第326-327頁）；被告戚光明供稱：我跟陳治雄是好朋友，我本來有在陳治雄的服務處幫忙，因為我看他常常要貼錢，才願意幫他掛名等語（院卷第327頁）；被告潘明暄供稱：我不太認識陳治雄，是因為我男友的媽媽是陳芳萍，陳芳萍請我幫忙，我才答應等語（院卷第327頁）。是綜合其等供述，其等為本案犯行均係為供陳治雄支應議員服務處龐大之開銷而詐得助理費用，犯罪情節顯非惡性重大，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該等犯行縱經減刑科以最輕法定本刑，仍屬過重，且無從與中飽私囊而收受大量賄賂金額者之惡行區別，亦未免過苛，是衡其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陳芳萍4次；戚光明、潘明暄各2次所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行，均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三、量刑審酌：

　　爰審酌被告陳治雄身為新竹市議員，於社會上具有相當之知名度，且為民喉舌，本應恪遵法令，並體察國家補助議員助理補助費之用意，誠實報領，竟知法違法，以人頭助理方式詐領補助費，危害政府機關對於人事預算之控管，更辜負選民所託，傷害人民對於民意代表之信賴，本應嚴予非難；被告陳芳萍、戚光明、潘明暄與陳治雄之關係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均屬不該；然考量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陳治雄則全數繳回犯罪所得，兼衡被告4人於本院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各就被告4人分別定應執行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分別對被告4人宣告褫奪公權，及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另就被告4人諭知褫奪公權期間。

四、緩刑：

　　被告4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茲念被告4人犯後坦認全案犯罪事實經過，被告陳治雄於案發後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足見其等已切勵自省深感悔悟，本院認被告4人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歷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之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分別為被告4人宣告緩刑期間如主文所示。另本院斟酌被告4人本案犯罪之情節、及為促使其等日後得以自本案確實記取教訓，認為仍有課予一定程度負擔之必要，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4人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以啟自新。嗣被告4人如有違反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執行宣告刑。

五、沒收：

(一)犯罪所得：

　　本件被告陳治雄於偵查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之總額已如前述，是被告4人之犯罪所得既已全數繳回，自無庸再為追徵之諭知，惟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至其餘遭扣案之物，依卷附之證據資料無從認定與本案有何關聯性，爰不予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表(貨幣為新臺幣)

編號 助理姓名 向新竹市議會申請之任職期間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總額) 新竹市議會撥款經額  詐領金額 1 戚光明 108年8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第10屆、第11屆） 208萬724元 1.108年部分：20萬元(5個月X4萬元)。 2.109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2萬4522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0萬4,522元。 3.110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4.111年部分：48萬元(12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09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53萬8,734元。 5.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5萬8734元(110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7萬8,734元。 6.合計：20萬元+50萬4,522元+53萬8,734元+53萬8,734元+37萬8,734元＝216萬724元。 216萬724元。 2 潘明暄 111年5月9日至112年8月29日（第10屆、第11屆） 62萬9,677元 1.111年部分：26萬9,677元(2萬9677元+6個月X4萬元)。 2.112年部分：32萬元(8個月X4萬元)+4萬元(108年之年終春節慰勞金)＝36萬元。 3.合計：26萬9,677元+36萬元＝62萬9,677元。 62萬9,677元 



附件

壹、人之陳述 

甲、被告之供述：

一、陳治雄（新竹市議會第9至11屆議員）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93-101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41-143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2/12/22偵訊：偵19266卷二第96-97頁

　⑥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⑦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二、陳芳萍（陳治雄之特助）

　①112/09/02偵訊：他3418卷第3-5頁

　②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45-154頁

　③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197-199頁

　④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⑤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⑥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三、戚光明（陳治雄之友人）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1-11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89-92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四、潘明暄（鄭宇修之女友）

　①112/09/01調詢：他3087卷三第9-14頁

　②112/09/04偵訊：他3087卷三第16-17頁

　③112/12/13偵訊：偵19266卷二第80-82頁

　④113/04/26本院準備：院卷第101-113頁

　⑤113/08/20本院準備：院卷第201-203頁

乙、證人之證述

一、檢察官提出：

(一)證人陳思妤（陳治雄之女）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四第200-213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四第250-251頁

(二)證人吳碧珠（陳治雄之助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58-65頁

(三)證人廖正祥（閎基建設之工務經理）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35-37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2-53頁

(四)證人鄭宇修（陳芳萍之子，潘明暄之男友）

　①112/09/11調詢：他3087卷三第21-25頁

　②112/09/11偵訊：他3087卷三第55-56頁

貳、物證：

　1.（陳治雄）贓款新臺幣2,710,401元、80,000元

（113年度院保字第112、11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35、41頁）

2.（陳治雄）iPhone手機1支、vivo手機1支、信函1本、記事本2本、公文處文件1本、札記1本

（113年度院保字第11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47-48頁）

3.（潘明暄）第一銀行存摺1本、提款卡1張、印章1個、議員助理識別證1個

（113年度院保字第12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1頁）

4.（戚光明）筆記本1本、第一銀行存摺、提款卡及印章1組、名片2張、閎基建築聯絡名單1張、閎基投資合約書4張、iPhone14手機1支、iPhone銀色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5頁）

5.（陳芳萍）iPhone13 pro max手機1支、iPhone14 pro max手機1支

（113年度院保字第12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院卷第59頁）

參、書證：

甲、檢察官出證

　1.被告戚光明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5-6、31-32頁

　2.被告潘明暄之新竹市議會第10、11屆議員聘用公費助理聘書、撥款帳戶存摺封面、聘用異動表：偵19266卷一第6-7、31-34頁

　3.108年8月至112年8月之新竹市議會議員公費助理發放清冊、109年至112年之春節慰勞金印領清冊：偵19266卷一第8-30、38-46頁

　4.被告陳治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48-55頁

　5.被告陳芳萍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55、57-61頁

　6.被告戚光明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62-69頁

　7.被告潘明暄之財產所得線上查調結果、勞保與就保、健保資料：偵19266卷一第74-76頁

　8.第一商業銀行新竹分行於110年7月8日出具之一新竹字第153號函檢送被告戚光明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19266卷一第77-102頁

　9.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4月28日出具之一總營集字第1120007528號函檢送被告潘明暄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提款紀錄：偵19266卷一第103-111頁

 10.國泰世華商業銀行信用卡作業部於112年4月7日出具之國世卡部字第1120000440號函檢附被告陳芳萍之客戶基本資料、金融卡交易明細及繳款明細表：偵19266卷一第112-116頁

 11.玉山銀行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於112年5月31日出具之玉山卡(信)字第1120001966號函檢附被告陳治雄之繳款紀錄及傳票：偵19266卷一第117-119頁

 12.被告陳芳萍之ATM提領畫面翻拍照片：偵19266卷一第120-232頁

 13.行動蒐證作業報告表(含蒐證照片)：偵19266卷二第1-49頁

 14.被告戚光明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計表：偵19266卷二第51-1-52頁

 15.被告潘明暄助理費及春節慰勞金之入戶及提款時間、金額統計表：偵19266卷二第52-53頁

 16.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繳納通知單、贓證物款收據：偵19266卷二第87-88、97-98頁

 17.（被告潘明暄）法務部調查局新竹調查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他3087卷三第4-7頁

 17-1.被告戚光明之筆記本內頁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3頁

 17-2.被告陳治雄之記事本、札記：他3087卷四第110-113頁

 18.證人鄭宇修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三第26-34頁

 19.服務處現場照片：他3087卷三第65-70頁

 20.被告戚光明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38-52頁

 21.被告陳治雄之手機畫面翻拍照片：他3087卷四第113-138頁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1款及第2款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